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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一、獎勵案以獎勵承辦人為原則，且獎勵人數與獎勵額度應視其實際工作情形、職責程度覈實核定。教師、職員、軍訓教官、會計人員、人事人員、技工工友分屬不同獎懲權責，請分別填列。

二、依據「公文日期文號欄」無則免填，其餘各欄位除核定獎懲欄位外，請務必填寫。

三、平時考核獎懲：獎勵分嘉獎、記功、記大功；懲處分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。
